
 联 合 国   A/70/163/Add.1 

  

大  会 
 

Distr.: General 

16 Sept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5-15700 (C)    240915    250915 

*1515700*  
 

 

第七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98(d) 

全面彻底裁军 
 

 

 

  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四. 从欧洲联盟获取的信息 
 

[原件：英文] 

[2015 年 9 月 11 日]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破坏社会稳定，妨碍经济和社会发展。欧洲联盟在

2005 年 12 月 16 日由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打击非法囤积和贩运小武器和

轻武器及其弹药的战略中，提供了必要对策以克服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囤

积和贩运行为所造成的威胁。该战略着重指出需要采取连贯一致的安全和发展

政策，充分利用欧洲联盟在多边和区域各级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在这方面，

作为其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欧洲联盟正在提供财政支助给一些具

体活动，包括在东南欧洲、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地区、利比亚、萨赫勒区域和

中美洲的活动，以及利用 iTrace 项目，目的是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解决因

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不受控制带来的安全威胁。欧洲联盟还协助伙伴国应

对短期和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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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贸易条约》旨在建立更负责任的武器贸易管制以阻止军火流入歹徒之

手，从而减少人类痛苦，切实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对常规武器和弹药的

全球贸易监管不力助长了冲突、贫困和侵犯人权行为。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长期

以来一直支持该条约进程，投入了大量外交和财政资源来宣传该条约。欧洲联盟

已经制定了具体而目标远大的方案，以支持第三国执行该条约。该方案协助各国

依照条约的要求加强其武器转让制度。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多年来在区域和国际两级的武器出口管制方面发挥了

主导作用。《欧洲联盟武器出口行为守则》建立了全面机制并制定了若干标准，

包括维护和平、安全和稳定并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

阻碍受其影响的社会实现持续和平和长期发展。自 1992 年以来，欧洲联盟一直

积极参与支持排雷方案及相关技术研究和开发，并向地雷受害者提供援助。欧洲

联盟一直援助第三国努力遵循《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

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所设定的目标，即消除地雷并解决这种武器造成的有关

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联盟也继续致力于实现零受害者目标，途径是通过落实项

目来解决受地雷影响的群体所面临的紧急威胁并促进条约得到执行。其主要工具

之一是支持执行《2010 至 2014 年卡塔赫纳行动计划》的援助方案。欧洲联盟作

为观察员积极参加 2014 年 6 月在马普托举行的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议会议，会

上通过了关于下一个审议周期的目标远大的文件。仅自 2010 年以来，欧洲联盟

及其成员国就提供了超过 5 亿欧元给世界各地的排雷行动项目。这一数额占同一

期间全世界为受影响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项目所提供财政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

使得欧洲联盟与其成员国一道成为这一领域最大的捐助者。这些重大贡献正在促

进重建工作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